


3、本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 133 名激励对象均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，

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，符合本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，

其作为本次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、有效。

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，同意以

2025 年 9 月 18 日为授予日，以授予价格 6.52 元/股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133 名激

励对象授予 389.8 万股限制性股票。

特此公告。

青岛伟隆阀门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 年 9 月 19 日


